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

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律师、 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 除非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金果实业、 上市

公司

指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７２２．ＳＺ

）

发展集团 指 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象

湘投控股 指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象

蟒电公司 指 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金果实业的控股子公司

湘江航运 指 湖南湘江航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金果 指

衡阳金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为接收售出资产而专设的公司， 与湘投控股一起

接收售出资产

株洲航电枢纽 指

株洲航电枢纽， 位于株洲县境内湘江干流的空洲滩， 由大坝、 船闸、 电站和坝

顶公路桥等部分组成

本次交易、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

指

金果实业向发展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向控股股东湘投控股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的交易行为

重组报告书 指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重大资产重组协

议、 重组协议

指

由金果实业与发展集团、 湘投控股三方共同签署的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本次发行股份 、

本次发行

指 金果实业拟向发展集团定向发行普通

Ａ

股的行为

拟购入资产 指

拟购买的发展集团拥有的剥离全部负债和公益性资产后的株洲航电枢纽的经营

性资产

拟出售资产 指

拟出售给湘投控股的除金果实业持有的蟒电公司

４７．１２％

股权以外的其他资产

和负债、 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 业务或与上述资产、 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

义务

重大资产重组框

架协议、

框架协议

指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由金果实业与发展集团、 湘投控股三方共同签署的 《湖南

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拟购入及出售资产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购入资产交割确

认书

指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购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售出资产交割确

认书

指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公益性资产 指 株洲航电枢纽的船闸、 坝顶公路桥、 撇洪渠等防洪设施和航运资产

东海证券、

独立财务顾

问

指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启元、 法律顾问 指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天健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由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浙江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合并成立

开元评估 指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交通厅 指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一、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金果实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发展集团购买其拥有的剥离全部负债及公益性资产后的株洲航

电枢纽经营性资产， 该资产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

１

，

６８１

，

９１６

，

３３８．９０

元为基础， 作价

１

，

６８１

，

９１６

，

３３８．９０

元。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８．５８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

８．５６

元

／

股）， 新增股份数量为

１９６

，

０２７

，

５４６

股 （按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测算， 拟购入资

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 由发展集团根据

８．５８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补足差额）。

２

、 重大资产出售

金果实业除保留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持有的蟒电公司

４７．１２％

的股权资产外， 将其余的资产和

负债、 业务及附着于上述资产、 业务或与上述资产、 业务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出售给湘投控股。 根

据开元 （湘） 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５

号评估报告显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出售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评

估结果为

－１

，

９５７．５１

万元， 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双方协商， 作

价

０

元。

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金果实业、 湘投控股与李刚、 李保宇、 李凯和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 《关于解除

＜

重组协议

＞

的协议》， 协议约定各方为推进金果实业重大资产重组而签订的相关重

组协议自协议签署日起全面解除， 相关重组协议约定的所有权利、 义务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履行；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金果实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湖南湘

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以

及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等相关议案；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金果实业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同意金果实业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安排， 同意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 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 再次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重组事宜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发展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临时）， 审议通过了 《框架协

议》， 并同意以持有的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对金果实业进行重组， 同时申请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

发展集团董事会负责处理有关重组工作事宜；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金果实业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同意本次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具了 《关于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组湖南金果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复函》 （湘政办函 【

２００９

】

２２８

号）， 同意发展集团以持有的株洲航电经营

性资产对金果实业进行重组， 原则同意 《框架协议》 及发展集团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并授

权发展集团董事会负责处理有关重组工作事宜；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金果实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金果实业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表了独立

意见；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金果实业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

相关议案并发表监事会意见；

９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拟售出资产的评估结果取得湖南省国资委的备案；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拟购入资产的评估结果取得湖南省财政厅的备案；

１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湘投控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 同意以现金

方式购买金果实业除蟒电公司

４７．１２％

股权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交易价格确定为

０

元； 通过并同意

签署 《重组协议》；

１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具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 （湘政函 【

２００９

】

２８６

号）， 原则同意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１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发展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临时）， 同意关于金果实业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 同意与湘投控股、 金果实业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重组协议》；

１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湖南省国资委出具 《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

问题的意见》 （湘国资产产权函 【

２００９

】

２５８

号）， 原则同意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金果实业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方式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所有相关议案。 该等议案均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其中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湘投控股回避表

决；

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财政部办公厅和交通部办公厅联合对湖南省交通厅下发了 《关于株洲航

电枢纽参与金果实业重组有关问题的函》 （厅函规划 【

２０１０

】

１７０

号）， 同意株洲航电枢纽工程参与金

果实业重组；

１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监会下发了 《关于核准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８

号） 和 《关于核

准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９

号）， 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豁免发展集团履行对金果实业股

票的要约收购义务；

１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金果实业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拟出售资产和拟购入资产所需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报告， 即天健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２２３

号 《审计报告》 和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２２４

号 《审计报告》。

三、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１

、 资产交割情况

金果实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发展集团持有的剥离全部负债及公益性资产后的株洲航电枢

纽经营性资产，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开元 （湘） 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拟购入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 包括生产区和生活区的两宗土地使用权、

生活区的

１１

栋房屋建筑物、 株洲航电枢纽大坝 （泄水闸）、

５

台单机容量

２８ＭＷ

， 总装机容量

１４０ＭＷ

灯泡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 以及交配电设备、 其他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等。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展集团和金果实业签署的 《购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购入资产的交割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截至 《购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签署之日， 双方已

完成了标的资产的交接。 无产权证书管理的资产已完成了权属交割手续； 实行产权证书管理的资产在

资产交割日已交付上市公司占有和使用。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的办理情况如下：

序号 办理过户事项 办理情况

１

房屋建筑物 已办理完毕

２

土地使用权 已办理完毕

３

车辆 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 上述资产的产权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完成。

２

、 过渡期损益归属的履行情况：

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从审计 （评估） 基准日至购入资产 （售出资产） 交割日前一个月的

最后一日为计算过渡期损益归属的期间 （“损益归属期间”）， 购入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的利润由金果

实业享有， 亏损由发展集团承担， 并应在过渡期损益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弥

补该等亏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金果实业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拟购入资产所需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报告， 即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２２４

号 《审计报告》， 根据

该审计报告， 金果实业拟购入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５３

，

６１１

，

６５７．７０

元， 该部分利润由金果实业享有。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发展集团和金果实业签署的 《购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对此予以确认， 相关过渡

期损益已归金果实业所有。

３

、 员工安置情况：

根据 《重组协议》 及 《株洲航电枢纽工程资产划转职工安置方案》， “发展集团安排全部与株洲

航电枢纽资产相关的在职职工工作， 身份、 岗位及待遇不变， 其中与经营性资产相关的在职职工在发

展集团重组金果实业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后进入金果实业工作， 职工原身份、 岗位不变， 其收入

和待遇不低于职工原实际执行的标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与购入资产相关的员工的劳动

关系由金果实业承接”。

截至本报告书发布日， 株洲航电枢纽与经营性资产相关的在职员工劳动人事关系等相关资料已经

交付金果实业， 其劳动人事关系、 住房公积金和医疗、 养老、 失业等社会保险及相关费用均已由金果

实业承继及负担， 金果实业将按照 《重组协议》 及 《株洲航电枢纽工程资产划转职工安置方案》 做好

相关人员的安置工作。

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售出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１

、 资产交割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售出资产为除金果实业持有的蟒电公司

４７．１２％

股权外的全部资产负债。

湘投控股、 金果实业、 衡阳金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为湘投控股履行交割义务新设立的独

资公司， 以下简称 “金果投资”） 签署 《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售出资产的交

割基准日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售出资产中， 由湘投控股接收湖南电子信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７．０２６％

的股权、 湖南省普照爱伯乐平板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的股权、 湖南普

照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湖南创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６７％

的股权和银行债务， 其他

售出资产则由衡阳金果予以接收。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根据开元 （湘） 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０６５

号 《评估报告》 及 《售出资产移交

清册》， 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办理过户事项 办理情况

１

长期股权投资

除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股权外， 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均已完成

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其中湖南恒昌实业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的股权由于

湖南恒昌实业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存在股权过户登记； 目

前， 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股权正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房屋建筑物

已办理完毕， 其中产权证号为衡房权证城南字第

０００３８５７０

号的房产

地处衡阳市政府规划修路路段， 已被拆除， 不需过户。

２

土地使用权 已办理完毕

３

车辆 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发布日， 尚没有房屋产权证书的房屋建筑物合计共

５５８１．８７

平方米， 占本次重大资

产售出资产中所有房屋建筑物面积 （

２９０４０．７２

平方米） 的

１９．２２％

， 由于存在历史遗留问题， 一直未办

理完毕房产权证， 无法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根据 《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该部分房屋建筑物全部已

经移交至接收方衡阳金果占有和使用， 相关权利和义务已经转移至衡阳金果， 金果实业不再享有任何

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同时， 金果实业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股权的

过户登记义务， 接收方衡阳金果正在办理相关过户手续， 不存在上市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形。

２

、 过渡期损益归属的履行情况：

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从审计 （评估） 基准日至购入资产 （售出资产） 交割日前一个月的

最后一日为计算过渡期损益归属的期间 （“损益归属期间”）， 售出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由湘投

控股或由其指定的资产承接方承担或享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金果实业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拟出售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报告， 即根据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２２３

号 《审计报告》， 根据该审计

报告， 金果实业拟出售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８２

，

７３０

，

１４１

，

８２

元， 该部分亏损由湘投控股或由其指定的资产承接方承担。

按照湘投控股、 金果实业、 金果投资签署 《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确认过渡期亏损由湘投控股

承担， 湘投控股和金果投资关于该亏损的分配由其自行协商确定； 截至本报告书发布日， 售出资产过

渡期亏损已由湘投控股或金果投资承担。

３

、 员工安置情况：

根据 《重组协议》 第

２．６．１

条： “自本协议生效日之后， 除金果实业新的控股股东愿意继续聘用

的原金果实业员工外， 与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 涉及到与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有关的养老、 医疗、 社

保等所有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员工的工作安排、 养老、 失业及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及其他依法应向员

工提供的福利、 支付欠付的工资等） 均不再由金果实业安置和承担， 湘投控股负责按照金果实业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金果实业的职工安置方案妥善处理因金果实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所导致的人员安

排事宜。”

即根据 “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 售出资产对应的员工由衡阳金果接收安置。 根据 《售出资产交割

确认书》， 相应员工的劳动人事关系等相关资料已经交付， 其劳动人事关系、 住房公积金和医疗、 养

老、 失业等社会保险及相关费用已由其接收方衡阳金果承继及负担。

截至本报告书发布日， 金果投资已履行了相关人员的接收和安置义务， 根据衡阳市社会保障基金

征缴处出具的证明， 衡阳金果已完成了售出资产对应员工的社会保险的缴付办理工作。

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施情况

根据 《重组协议》， 本次向发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９６

，

０２７

，

５４６

股， 发行完成后金果

实业的总股本将达到

４６４

，

１５８

，

２８２

股， 本次拟发行股份的数量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２．２３％

。

金果实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登记确认工作。

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发展集团出具了 《关于保证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内容如下：

“

１

、 关于保证金果实业人员及其控股子公司人员独立的承诺

（

１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营销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工作、 并在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领取薪酬。

（

２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劳动、 人事管理上完全独立。

２

、 关于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财务独立的承诺

（

１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

理制度。

（

２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发展集团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共用一个

银行账户。

（

３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４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不干预其资金使用。

（

５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发展集团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双重任职。

３

、 关于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机构独立的承诺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独立、 完整的组织机构， 与发

展集团及其控制的其它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４

、 关于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独立的承诺

（

１

）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

２

） 保证不违规占用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

５

、 关于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独立的承诺

保证金果实业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人员、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

自主经营的能力。”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发展集团不存在违反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的情形。

（二） 发展集团、 湘投控股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发展集团将成为金果实业的控股股东， 金果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湖南

省人民政府， 湘投控股为发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发展集团承诺在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

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湘投控股出具了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所持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锁定的承

诺》， 承诺自金果实业本次股份成功发行结束之日起湘投控股所持金果实业股份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目前该等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 发展集团、 湘投控股承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三） 发展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为避免同业竞争， 发展集团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承诺：

“一、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发展集团作为金果实业控股股东期间， 发展集团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 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果实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二、 发展集团承诺： 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 促使发展集团的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不从事与

金果实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如果有同时适用于金果实业和发展集团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进行商业

开发的机会， 金果实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选择权。

三、 发展集团承诺给予金果实业与发展集团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同等待遇， 避免损害金果实业

及金果实业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 对于金果实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 发展集团保证不利用其控股股东地位损害金果实业及

金果实业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 发展集团保证上述承诺在发展集团作为金果实业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并不可撤销。 如有

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发展集团承担因此给金果实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

失）。”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发展集团不存在违反避免同业竞争的情形。

（四） 发展集团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 现株洲航电枢纽的经营性资产将进入上市公司， 公益性资产将保留在发展集

团。 发展集团已经出具有关承诺， “公益性资产运行维护产生的成本费用 （主要包括船闸、 坝顶公

路、 码头、 撇洪渠等的运行维护费用） 全部由发展集团承担”， 不会因本次交易的完成而产生新的关

联交易事项。

此外，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发展集团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业务发展出具了 《减少并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

“一、 发展集团确认： 在本次交易前， 发展集团及发展集团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与金果实业之

间不存在业务和资金往来等关联交易。

二、 发展集团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发展集团及发展集团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将尽量减少

并规范与金果实业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发

展集团及发展集团其他控股、 参股子公司将遵循市场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公允、 合理的市场价

格进行， 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不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金果实业的利益。

三、 发展集团承诺， 发展集团作为金果实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不会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金果实

业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发展集团保证上述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且发展集团作为金果实业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

撤销。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发展集团承担因此给金果实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含直接损

失和间接损失）。”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发展集团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五） 发展集团关于注入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预测数的补偿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天健审 【

２０１０

】

２－１６９

号）， 本次拟购入资产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预测数为

５

，

１１３．９６

万元。 发展集团出具 《盈利预测补偿承诺函》 承诺： “如拟购入资

产株洲航电枢纽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

５

，

１１３．９６

万元， 发展集团同意

金果实业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金果实业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回购股份数量

＝

（盈利预测净利润

－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按照股份回购董事会

决议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市场交易价格和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孰低原则确

定）， 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金果实业定向增发发行股份总数， 回购股份的总

价款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

根据开元评估出具的 《拟出售经营性资产主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度按照收益法预测结果》， 充分考虑

评估后资产价值及重组后公司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调整折旧、 摊销等成本及其所得税影响，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

５

，

１１３．９６

万元、

６

，

００６．９８

万元和

６

，

９８２．８０

万元。 发展集团已就上述

株洲航电枢纽经营性资产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的实际按照收益法的预测结果补充提供保证承诺：

“如拟购入资产株洲航电枢纽经审计的补偿期各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盈利预测时， 发展集团同意

金果实业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金果实业股份 （回购数量计算方式

为： 回购数量

＝

（盈利预测净利润

－

经审计的净利润）

／

回购价格， 回购价格按照股份回购董事会决议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市场交易价格和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孰低原则确定）， 上

述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金果实业定向增发发行股份总数。”

目前该等承诺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 若

２０１０

年相关资产实际盈利预测数不足预测数， 发展集团

将同意金果实业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

（六）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 发展集团将成为金果实业的控股股东， 根据 《公司法》、 《证券法》 以及

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就规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控股股东与金果实业之间资金往来事宜承诺如

下：

“在发展集团作为金果实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一） 严格限制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在发生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不

要求上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 福利、 保险、 广告等期间费用， 也不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二） 不利用控股股东身份要求上市公司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发展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使用：

１

、 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２

、 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３

、 委托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４

、 为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５

、 代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三） 发展集团持有的株洲航电枢纽的公益性资产运行维护产生的成本费用 （主要包括船闸、 坝

顶公路、 码头、 撇洪渠等的运行维护费用） 全部由发展集团承担。

（四） 本承诺函自金果实业向发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 发展集团合法成为金果实业控

股股东之日起生效， 对发展集团具有法律约束力。”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发展集团不存在任何资金违规占用情形。

（七） 发展集团关于株洲航电枢纽债务转移未取得债权人同意， 承诺全额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偿还，

保证不给金果实业造成任何损失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拟购入资产因工程尾款形成的债务， 湘江航运已向各债权人发出了债务转

移通知， 但截至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出具日， 尚未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函， 涉及的金额为

８

，

１１３

，

６４９．０１

元。

对于上述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 发展集团已出具承诺如下： 如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生

效后， 对于届时仍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转移的债务， 发展集团承诺全额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偿还， 保

证不给金果实业造成任何损失。

同时， 为确保发展集团在上述约定下的义务能切实履行， 金果实业、 发展集团、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共同签署了 《资金监管协议》， 在该协议中三方约定： 发展集团同意在金果

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将其拥有的

８

，

１１３

，

６４９．０１

元人民币资

金划转至发展集团在浦发行长沙分行开设的并接受金果实业监管的帐户， 以担保上述尚未取得债权人

同意的债务的转移能顺利实施。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发展集团已将足额资金划转至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分开行设的并接

受金果实业监管的帐户。

（八） 湘投控股有关偿还本次重组相关债务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给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非

银行债务中， 包含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应付款

１．６

亿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蟒电公司出具 《同意函》， 同意自金果实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实施完成之日

起， 金果实业所欠蟒电公司债务共计

１．６

亿元即转移给湘投控股， 蟒电公司将不再向金果实业主张该

笔债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湘投控股出具 《关于偿还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债务的

承诺》， 承诺自金果实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并实施完成之日后

３０

日内， 湘投控股全

部归还自金果实业承接的蟒电公司

１．６

亿债务， 并保证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不再出现占用上市公司子公

司资金的情形。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湘投控股已向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归还人民币

１．６

亿元的借款。

（九） 湘投控股关于售出资产相关债务转移未取得债权人同意， 承诺全额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偿还，

保证不给金果实业造成任何损失的承诺

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金果实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的债务部分，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第

２．４．２

条第 （

３

） 项约定： “如金果实业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就

其将债务和担保责任转移给湘投控股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 或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因导致金

果实业的债务和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控股， 在本协议生效后， 且金果实业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可以成功实施的前提下， 湘投控股同意全额承担并以现金方式偿还

①

未同意将债务或担保

转移给湘投控股的债权人的债务或担保责任；

②

因债权人内部审批程序等原因导致金果实业的债务或

担保责任在本协议生效后无法转移给湘投控股的债权人的债务和担保责任， 保证不致给金果实业造成

任何损失。”

同时， 为确保湘投控股在上述约定下的义务能切实履行， 金果实业、 湘投控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华升支行共同签署了 《资金监管协议》， 在该协议中三方约定： 湘投控股同意在金果

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将其拥有的一定的数额的资金 （具体以

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并正式实施时， 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实际债务数额为

准） 划转至湘投控股在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华升支行开设的并接受金果实业监管的帐户， 以担保上述尚未

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债务的转移能顺利实施。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湘投控股已将足额资金划转至其在中国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华升支行开设的并接受

金果实业监管的帐户。

（十） 发展集团关于承担株洲航电枢纽与公益性资产的经营维护费用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 株洲航电枢纽的经营性资产运营产生的经营费用和人工成本由上市公司承担， 经

营成果由上市公司享有。 公益性资产运营维护产生的费用和人工成本由发展集团承担。 发展集团已经对此出

具相关承诺： “公益性资产运行维护产生的成本费用 （主要包括船闸、 坝顶公路、 码头、 撇洪渠等的运行维

护费用） 全部由发展集团承担”。 同时， 根据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明确湘江株洲航电枢纽

整体移交入股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参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政办函 【

２０１０

】

６３

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将株洲航电公益性资产维护、 运行费用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因此公益性资产的

运行维护费用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株洲航电公益性资产维护、 运行费用已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因此公益性资产的运

行维护费用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发展集团不存在任何资金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形。

（十一） 发展集团关于保证其自身债务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发展集团在本次交易中需承担的银行负债余额为

４．２４

亿元， 需承担的工程尾款债务总额为

８

，

６９４

，

１３２．０１

元。 根据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湘江株洲航电枢纽整体移交入股湖南发展投资集团

参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有关问题的通知》 （湘政办函 【

２０１０

】

６３

号）， 公益性资产费用和成本

已经湖南省政府同意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不需要发展集团承担。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所审计的发展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展集团总资产为

７

，

８０９

，

１７２

，

３３０．７１

元， 净资产为

３

，

８９９

，

８９５

，

８４１．５７

元， 净利润总额为

１９

，

５４０

，

０４２．２９

元。 根据发展集团目前的财务状况， 完全有能力偿还该等负债。 为不侵犯上市公司利益， 发展

集团并就相关负债的承担向金果实业作出承诺， 保证在重组成功后， 不要求金果实业为其承担该部分负债，

否则金果实业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日， 株洲航电公益性资产维护、 运行费用已纳入省级财政预算， 因此公益性资产的运

行维护费用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 发展集团不存在任何资金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发

展集团本身的债务给上市公司带来影响的事宜。

七、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协议各方核查， 金果实业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交易方案中的承诺履行了或继续履行各

方责任和义务， 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交易方案不存在差异， 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

异的情况。

八、 重组实施过程中，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金果实业确认，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 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 也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九、 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金果实业与本次重组相关方签署了相关 《重组协议》，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

日， 上述协议已经生效， 目前本次重组交易各方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 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

行为。

十、 相关后续事项

根据 《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指引》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金果实业在本次重组

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本次重组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新增股份上市申请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后， 金果实业将在指定媒体上刊登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金果实业在本次重

组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增股份上市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一、 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各项承诺履行情况的意见

（一）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东海证券认为：

金果实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重组的购入资产事项、 售出资产事项已按协议如期实施， 金果实业已合法取得购入资产

的所有权； 所售出资产均已经进行转移和交割， 不存在给金果实业带来风险和损害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 促进上市公司

的长远发展，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其承诺的情况下，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公平、 合理， 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法律顾问启元律所认为：

（一） 金果实业本次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重组的实施已

经合法有效的取得必需的授权和批准；

（二） 除本法律意见书披露外， 本次重组所涉目标资产已分别合法地交付或过户给相应资产接收方； 并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三） 金果实业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就本次重组所做出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及实施情况相符， 不

存在差异；

（四） 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 金果实业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也不存在金果实业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 在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中， 本次重组相关方均已按照相关协议及承诺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不存

在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六） 金果实业在本次重组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增股份上市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十二、 备查文件

１

、 《关于核准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８

号）

２

、 《关于核准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６９９

号）

３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４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５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购入资产交割确认书》

６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７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购入资产移交清册》

８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售出资产移交清册 （湘投控股部分》

９

、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售出资产移交清册 （衡阳金果部分》

１０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１１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1

年

1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２６００

万元

－３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４９

，

３７９．６８

万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经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沟通， 注册会计师认为上

述盈利预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会计处理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度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即公司向湖南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株洲航电枢纽工程的经营性资产并出售除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１２％

股权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水力

发电综合开发经营。

四、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实现扭亏为盈， 且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

务报告公告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恢复上市。

２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ST

金果 股票代码：

000722

公告编号：

2011-004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情况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〇一一年一月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 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01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以通讯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 实参会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召

开程序、 议事内容均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以传真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通过以下决议：

一、 经全体非关联董事以传真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公开招

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

化装置区土建工程及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 （公开招标结果）， 并授权经营班子签署相关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关联董事杨建东、 朱德贵、 庾波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公开招标结

果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11

年

1

月

21

的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002

） 详见

2011

年

1

月

21

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增

资的议案》。

为确保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老挝制盐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同意公司对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按增资前的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增资人民币

196

万元，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增资前的

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204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人民币

1900

万元， 其中， 公司出资人民币

931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

民币

969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

003

） 详见

2011

年

1

月

21

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 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02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建设需要， 公司委托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

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分别进行公开招标， 共

3

家单位分别参

与投标报价。 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相关评审程序后， 确认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

80

万

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的中标单位， 中标价分

别为

561.887921

万元、

1052.534

万元。 工程建设具体事宜通过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明确。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

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及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总额

1614.421921

万元，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

2011

年

1

月

20

日， 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并授权经营班子签署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关联董事杨建东、 朱德

贵、 庾波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须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8

日， 由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并以下属云天

化设备制造指挥部为主整合云南省化学工业建设公司而组建的股份制公司。

名称：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昆明市二环西路

398

号

注册资本： 捌仟伍佰万元正

实收资本： 捌仟伍佰万元正

公司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 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施工； 化工、 石油化工装置的设计安装；

Ⅰ

、

Ⅱ

、

Ⅲ

、 类压力容器设计、 制

造 ； 锅炉、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化工机械、 化工生产装的安装、 维修和技术改造； 市政建设工程施工； 道

路、 桥梁工程设计与施工； 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设备租赁； 国内贸易；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房屋

租赁、 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

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具有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钢结构工程

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丙级测绘资质、 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

D1

、

D2

级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资质， 国家级无损检测资质，

GB

、

GC

类压力管道安装改造维修

许可资质、 特种设备 （锅炉） 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资质， 已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和

OHSM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659.6

万元， 净资产为

13800.1

万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100.3

万元， 净利润为

100.4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区东北部太平镇杨梅山一带的昆明盐矿采卤车间旁， 距离昆明市区约

21

公

里， 距安宁市区约

12

公里。

本工程所有工作内容， 包括： 卤水净化车间厂房、

T-121

至

126

、

T-141

设备基础、 新采卤泵房、 污水池等。

（二）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区东北部太平镇杨梅山一带的昆明盐矿采卤车间旁， 距离昆明市区约

21

公

里， 距安宁市区约

12

公里。

本工程从厂区

80

万吨装置乏水泵出口第一道法兰至矿山乏水池， 管道为

Φ529×10

双面埋弧螺旋焊管， 全长

约

8300

米。

本工程所有工作内容， 包括： 土石方开挖、 回填、 路面开挖及恢复、 施工便道修建；

Φ529×10

双面埋弧螺旋

焊管管道、

π

型补偿器、 管件的采购安装及阀门、 排气阀的安装； 管道支架的制作安装、 管架支墩的现场浇筑、

埋地钢管外防腐和排气阀防护罩制作、 安装、 焊缝无损检测、 压力试验等。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

项目输卤管线工程分别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建施工单位，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取得上述工程

承建资格， 中标价分别为

561.887921

万元、

1052.534

万元。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

内容

发包人 （全称）：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 （全称）：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

、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工程地点： 本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区东北部太平镇杨梅山一带的昆明盐矿采卤车间旁， 距离昆明市

区约

21

公里， 距安宁市区约

12

公里。

工程内容：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施工图范围内的所

有工作内容， 包括： 卤水净化车间厂房、

T-121

至

126

、

T-141

设备基础、 新采卤泵房、 污水池等。

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

2

、 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 招标文件提供的图纸及工程量。

3

、 合同工期

开工日期： 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120

天。

4

、 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标准： 一次验收达到合格。

5

、 合同价款

合同金额 （大写）： 伍佰陆拾壹万捌仟捌佰柒拾玖元贰角壹分

（人民币）

￥: 5618879.21

元

6

、 组成合同的文件

合组成本同的文件包括：

（

1

） 合同协议书

（

2

） 合同专用条款

（

3

） 合同通用条款

（

4

） 中标通知书

（

5

） 招标文件

（

6

） 投标文件及其附件

（

7

） 标准、 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

8

） 图纸， 设计文件及文件中引用 （或要求） 的规范、 标准等

（

9

） 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 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

7

、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8

、 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 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9

、 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

10

、 合同生效

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单位：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单位：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

、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

工程地点： 安宁市太平镇

工程内容：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

-

输卤管线工程所有工作内容， 包括： 土石方开

挖、 回填、 路面开挖及恢复、 施工便道修建；

Φ529×10

双面埋弧螺旋焊管管道、

π

型补偿器、 管件的采购安装及

阀门、 排气阀的安装； 管道支架的制作安装、 管架支墩的现场浇筑、 埋地钢管外防腐和排气阀防护罩制作、 安

装、 焊缝无损检测、 压力试验等。

资金来源： 企业自筹

2

、 工程承包范围

承包范围： 招标文件提供的图纸及工程量。

3

、 合同工期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

150

天 （具备施工条件开始计算）。

4

、 质量及验收标准

质量及验收标准： 一次验收合格。

5

、 合同价款

合同价款暂定金额 （大写）： 壹仟零伍拾贰万伍仟叁佰肆拾元整 （人民币）

￥

：

10525340

元 （小写）

6

、 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

1

） 本合同协议书

（

2

） 中标通知书

（

3

） 投标书及其附件

（

4

） 本合同专用条款

（

5

） 本合同通用条款

（

6

） 标准、 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

7

） 图纸

（

8

） 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

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 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7

、 本协议书中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中分别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本合同不附通用

条款部分）。

8

、 承包人向发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 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9

、 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它应当支付的款项。

10

、 合同生效

本合同双方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建设需要， 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

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施工单位，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

标取得上述建设工程承建资格， 该公司资质优良， 施工经验丰富， 能够满足公司建设工程的施工需要。 公司公开

招标择优选择建设工程施工单位， 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 也有利于实现控制工程投资的目的。 关联交易定价采

取竞标价， 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公司与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不含本次关

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

指引》 及 《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 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 在对公司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审查后， 现发表如下意见：

1

、 公司委托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进行公开招标， 上述工程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是确切必要的。

2

、 云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在履行相关评审程序后， 确认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

80

万吨

/

年真

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的中标单位。 上述关联交易由

公开招标导致， 且招标机构选择适当， 招标程序严谨， 招标结果公正， 中标价格合理， 中标单位资质优良， 施工

经验丰富， 能够满足公司工程施工需要。

3

、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的价格和条件， 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上述交易，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同意公司与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九、 备查文件

1

、 中标通知书；

2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

、 独立董事意见；

4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53

证券简称： 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03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对外投资概述

2011

年

1

月

20

日，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确

保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天勐公司

"

） 老挝制盐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同意公司对天

勐公司按增资前的持股比例以自有资金增资人民币

196

万元。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增资前的持股比例

以现金方式增资人民币

204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天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1900

万元， 其中， 公司出资

人民币

931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969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

公司将于近日与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增资协议书》。

本次增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 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增资的共同增资方为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勐腊县尚勇镇磨歇村

法定代表人： 彭社其

注册资本： 壹佰陆拾伍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盐产品开采及加工、 茶叶、 橡胶种植、 加工及销售。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国家

法律、 行政法规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

2008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公司与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

详见

2008

年

8

月

25

日的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

讯网， 公告编号：

2008-046

））。 本次增资前， 天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其中：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76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73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 天勐公司在老挝所设的乌多姆赛盐业公司已

取得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 投资许可证、 矿山建设许可证。 天勐公司老挝制盐项目尚处于项目建设期， 目前进厂道路、 矿山工程、 主体

厂房建设已完成， 储卤池的开挖工程已结束， 主体及附属设备已进场并进行安装。

名称： 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勐腊县城北路

34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伟

注册资本： 壹仟伍佰万元

实收资本： 壹仟伍佰万元

公司类型： 非自然人出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货物 （技术） 进出口贸易。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 天勐公司资产总额

1184

万元， 负债总额

21

万元， 净资产

1163

万元；

2010

年

1-9

月， 实现利润总额

-4.86

万元， 净利润

-4.8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 拟签订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同意按增资前的持股比例对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 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由

15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1900

万元人民币。

所增资金由双方按增资前的持股比例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其中：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204

万元， 云南盐化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96

万元。

双方出资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

30

日内全部到位。

本次增资完成后， 甲乙双方的股权比例为： （

1

） 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

969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 （

2

） 云南

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931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9%

。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对天勐公司进行增资， 是为了确保其老挝制盐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 目前， 天勐公司老挝

制盐项目尚处于项目建设期， 其采矿许可证、 环保许可证目前尚未取得， 在项目建成后待老挝政府相关部门核发， 未来的经营情况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继续监督天勐公司老挝制盐项目的进展情况， 合理控制投资风险， 为股东创造价值。

六、 备查文件

1

、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

、 《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53

股票简称： 云南盐化 公告编号：

2011-004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本公告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

任。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以通

讯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9

人， 实际表决监事

9

人，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

以传真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后， 认为： 云南天鸿化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公司

80

万吨

/

年

真空制盐项目矿山卤水净化装置区土建工程及

80

万吨

/

年真空制盐项目输卤管线工程 （公开招标结果） 的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采取竞标价， 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

二、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对公司增资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增资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决策程序进行审核监督后， 认为： 公司增资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